
嘉荫县人民政府
关于全县2021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的报告
---2022年8月25日在嘉荫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县财政局局长  朱长岭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县政府委托，向本次会议报告我县2021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请予审议。

一、国有资产总体情况
（一）国有资产划定范围

截止2021年12月31日，经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执行政府会计制度的各级各类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按照行政、财务隶属关系，纳入嘉荫县国有资产管理的行政事业单位共有118户。

（二）全县资产情况

1.资产分布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全县资产总额（账面净值，下同）692,861.65万元，较上年增长107.82%。负债总额20,487.7万元,较上年增长4.26%。净资产672,373.95万元,较上年增长114.3%。全县行政单位国有资产总额232,084.4万万元，占33.5%；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总额460,777.25万元，占66.5%。

2.资产构成情况
流动资产39,629.65万元，较上年增长-11.92%，占资产总额5.72%；固定资产88,750.19万元，较上年增长19.47%，占资产总额12.81%；在建工程189,159.29万元，较上年增长76.79%，占资产总额27.30%；无形资产3,999.13万元，较上年增长5.2%，占资产总额0.58%；公共基础设施364,372.13万元，较上年增长279.16%，占资产总额52.59%；保障性住房6,905.55万元，较上年增长-4.34%，占资产总额1.00%。

3.固定资产构成情况
土地、房屋及构筑物68,575.62万元，占固定资产的77.27%（其中，房屋54,763.95万元，占61.71%）；通用设备7,271.63万元，占8.19%（其中，车辆2,046.9万元，占2.31%，单价50万（含）以上（不含车辆）设备790.42万元，占0.89%）；专用设备7,633.91万元，占8.6%（其中单价100万（含）以上设备3,995.85万元，占4.50%）；文物和陈列品658.08万元，占0.74%；图书档案1,139.22万元，占1.28%；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3,471.73万元，占3.91%。

（三）资产配置、使用、处置和收益情况
1.资产配置情况
2021年度，全县配置固定资产25,195.15万元（账面原值，下同）。从资产类别分析，配置土地、房屋及构筑物16,739.62万元，占66.44%；配置通用设备2,595.77万元，占10.3%；配置专用设备3,190.47万元，占12.66%；配置文物和陈列品588.2万元，占2.33%；配置图书档案14.15万元，占0.06%；配置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2,066.94万元，占8.2%。从配置方式分析，新购16,710.42万元，占66.32%；调拨7,732.16万元，占30.69%；接受捐赠15.81万元，占0.06%；其他方式新增736.76万元，占2.92%。

全县配置无形资产292.91万元。从资产类别分析，配置土地使用权143.13万元，占48.87%；配置计算机软件149.78万元，占51.13%。从配置方式分析，新购219.38万元，占74.90%；调拨0.4万元，占0.13%；其他方式新增73.13万元，占24.97%。

全县配置在建工程165,082.58万元。

2.资产使用情况
（1）资产自用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全县自用固定资产149,567.89万元，占账面固定资产总额的99.74%，其中:在用148,935.84万元，占账面固定资产总额的99.32%；闲置63.53万元，占账面固定资产总额的0.04%；待处置（待报废、毁损等）568.52万元，占账面固定资产总额的0.38%。自用无形资产4,278.54万元，占账面无形资产总额的100.00%；其中在用4,278.54万元，占账面无形资产总额的100.00%。

（2）出租出借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全县出租出借资产386.23万元，占资产总额的0.10%。其中，固定资产386.23万元，占资产总额的0.10%。
3.资产处置情况

2021年度，全县处置资产原值2,698.74万元。从资产类别分析,处置固定资产原值2,698.34万元，占99.98%；处置无形资产原值0.41万元，占0.02%。从处置形式上分析，转让17.79万元，占0.66%；无偿调拨1,913.67万元，占70.91%；对外捐赠2.99万元，占0.11%；报废报损764.28万元，占28.32%。

4.资产收益情况
2021年度，全县出租出借资产收益22.26万元，其中，本期固定资产收益16.29万元，占73.18%；往期出租出借资产收益5.97万元，占26.82%。

资产处置收益24.3万元，其中：本期处置资产收益14.53万元，占59.8%；往期处置资产收益9.77万元，占40.2%。

（四）重点资产情况

1.土地资产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全县土地账面面积564,796.46平方米，账面原值3,524.37万元，账面净值3,500.38万元。从使用状况分析：在用564,796.46平方米，占比100.00%。

本年度新增203,001平方米，账面原值143.13万元。

2.房屋资产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全县房屋账面面积362,985.19平方米，账面价值70,024.95万元，其中办公用房面积73,071.92平方米，占20.13%；业务用房面积180,040.32平方米，占49.60%；其他用房面积109,872.95平方米，占30.27%。从使用状况分析：在用357,998.23平方米，占98.63%,出租出借1,936平方米，占0.53%,闲置260平方米，占0.07%,待处置2,790.96平方米，占0.77%。

本年度新增账面面积34,063.67平方米，账面原值8,097.78万元；本年度处置账面面积9,569.65平方米，账面原值1,787.71万元。

3.车辆资产情况

截止到2021年12月31日，全县车辆账面数量499辆，账面原值7,723.33万元，账面净值2,046.9万元。从使用状况分析：在用489辆，占98.00%，闲置1辆，占0.20%，待处置9辆，占1.80%。

本年度新增车辆34辆，账面原值516.94万元；处置车辆18辆，账面原值217.54万元。

4.在建工程情况

截止到2021年12月31日，全县账面在建工程189,159.29万元，其中，在建188,293.83万元，占99.54%；停建129.79万元，占0.07%；已投入使用735.66万元，占0.39%。

5.资产绩效情况

截止到2021年12月31日，全县固定资产成新率为59.18%；公共基础设施成新率为97.82%；保障性住房成新率为81.57%。  

二、资产管理情况
（一）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

一是在资产使用管理上，指导行政事业单位建立了固定资产明细卡片，并定期进行核对，做到账、卡、物相符。定期对固定资产清查盘点，检查盘盈、盘亏和毁损等情况，明确责任，按规定的审批程序办理报批手续，根据审批手续进行账务处理。二是转发并执行《黑龙江省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和对外投资管理办法（2017年省政府1号令），对全县国有资产出租和对外投资行为进行规范。确保在资产处置管理上，严把审批关，严格执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范围、审批程序、处置原则、处置方式、收入管理等有关规定，提高资产处置透明度。

（二）夯实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基础

全县资产管理信息系统管理工作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不断强化资产信息系统的规范使用，科学有效运用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了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数据的动态监管。完善系统审批工作流程，确保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三）加强公共基础设施资产的管理

一是进一步明确部门和单位管理责任，压实管理任务，夯实管理基础。二是强化资产会计核算，推动管理单位按照“谁承担管理维护职责由谁入账”要求，将各类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分类登记入账。三是做好统计报告工作，核清资产底数，不断夯实资产报告编报基础。
（四）在建工程转固定资产工作情况
全县34个行政事业单位共有工程71个，其中：已使用在建工程54个，在建工程17个。按照《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开展全省行政事业单位已使用在建工程转固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黑财办资〔2021〕75号）要求，县财政局牵头组织全县各项目单位迅速开展已使用在建工程转固工作。截止到2021年9月27日，54个已使用在建工程均完成转固工作，顺利通过上级审核。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
2021年，全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在不同程度上资产管理还存在一些问题和难题。一是部分单位资产账实不符。部分单位由于历史久远，资产盘亏原因不清，处置资产不及时。二是部分固定资产管理不严。部分单位固定资产权属不清，入账核算不及时，游离监管之外。三是很多部分资产难以有效利用。受市场环境、资产状况、资产占有单位意识等影响，资产盘活利用难度较大。四是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数据信息准确程度还有待提高。
四、下一步工作方向和安排
下一步，县财政局将按照县委县政府部署，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夯实资产管理基础，提高资产使用效率，全面提升国有资产管理和治理水平。

一是严格执行各项资产管理制度。充实管理力量，强化资产使用人员的责任意识和管理意识，抓好制度执行，提高制度约束力，切实加强资产维护和使用管理，规范资产处置行为，提升财务会计管理水平，促进资产管理与财务管理相结合。

二是加快补足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短板。进一步明确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范围，摸清底数，探索资产价值计量方式和方法，科学分类核算。

三是高质量推进资产管理信息化建设。搭建资产智能管理平台，实现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动态化管理。加强数据分析和综合利用，为规范管理和科学决策提供支撑。



